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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试行)
                                    鲁政发〔2012〕45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深化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发〔2012〕6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允许和鼓励在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职务发明成果的所得收益，按至少60%、最多95%的比例划归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其团队拥有，省及市、县(市、区)科技计划对该成果转化项目给予优先立项。
 　　二、在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职务发明成果1年内未实施转化的，在成果所有权不变更的前提下，成果完成人或团队拥有成果转化处置权，转化收益中至少70%、最多95%归成果完成人或团队所有。
 　　三、鼓励在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国有控股的院所转制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施企业股权(股权奖励、股权出售、股票期权)激励以及分红激励试点。
 　　四、在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创办的企业，其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可按至少50%、最多70%的比例折算为技术股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奖励，获奖人在取得股份、出资比例时，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申请设立企业注册资本在10万元以下的(1人有限公司除外)，可以申请免缴首期注册资本，股东在公司成立之日起3个月内缴付不低于3万元的注册资本金，其余出资2年内缴足。
 　　五、对在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新创办的科技型企业和经认定的省级以上新产品，由各类科技专项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专项资金优先扶持、重点倾斜。
 　　六、允许和鼓励在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科技推广机构的科技人员(包括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在完成本单位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前提下兼职从事科技创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其收入归个人所有。
 　　七、鼓励在鲁高等院校允许全日制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凡创办科技型企业的学生，可视为其参加学习、实训、实践教育的时间，并按相关规定计入学分。在规定时间内，可重返学校完成学业。
 　　八、鼓励产业技术创新合作社会组织登记为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推进有关单位建立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
 　　九、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省重点工业企业(集团)、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依托企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牵头企业研发投入占上年销售总额的比例以不低于3%计提，并逐年增长。
 　　十、经批准在企业建立的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由企业据实报送相关资料，其科技人员实际发放的工资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据实扣除。
 　　十一、鼓励和允许企业从科研成果转化产生的经济效益中，按比例提成奖励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所有人，及对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研发有重大贡献的科技和管理人员。
 　　十二、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融资服务，创新业务品种和服务模式。鼓励和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中小板、创业板等实现上市融资。支持科技型企业发行集合融资工具、企业债券、公司债、短期融资债券、中期票据及其他新型债务融资工具，加快推进区域集优债务融资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试点步伐。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利用场外股权交易市场进行融资。
 　　十三、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24个月)以上，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按照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逐步扩大省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建立政府引导资金和社会资本共同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机制，引导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
 　　十四、获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的国家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收入，属于非营利组织免税收入的，按照税法及其有关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十五、对符合《山东省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行动计划》(鲁发〔2010〕22号)和列入省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省政府自主创新专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在土地指标安排、土地供应上予以支持。上述项目中符合《山东省优先发展产业和农、林、牧、渔业产业产品初加工工业项目目录》，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对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价款有困难的，地方政府应根据实际给予支持，降低企业一次性投入成本。
 　　十六、企业委托省外或与省外合作开发先进技术的相关费用，可按规定享受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
 　　省外科技人员来鲁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或创办科技型企业，参照执行本意见。各市及省政府有关部门、单位根据本意见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或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12年11月21日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济南军区，省军区。各民主党派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2年11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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